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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实用新型专利申请的初步审查 

1.引  言 

根据专利法第三条和第四十条的规定，专利局受理和审查

实用新型专利申请，经初步审查没有发现驳回理由的，作出授

予实用新型专利权的决定，发给相应的专利证书，同时予以登

记和公告。因此，实用新型专利申请的初步审查是受理实用新

型专利申请之后、授予专利权之前的一个必要程序。 

实用新型专利申请初步审查的范围是： 条例 46.1 
    (1) 申请文件的形式审查，包括专利申请是否包含专利法

第二十六条规定的申请文件，以及这些文件是否符合专利法实

施条例第二条、第三条、第十七条至第二十四条、第四十一条、

第四十四条、第四十五条第二款和第三款、第五十二条、第一

百五十条的规定。 

    (2) 申请文件的明显实质性缺陷审查，包括专利申请是否

明显属于专利法第五条、第二十五条规定的情形，或者不符合

专利法第十八条、第十九条第一款、第二十条第一款的规定，

或者明显不符合专利法第二条第三款、第二十二条第二款或第

四款、第二十六条第三款或第四款、第三十一条第一款、第三

十三条或专利法实施条例第十八条至第二十三条、第四十五条

第一款的规定，或者依照专利法第九条规定不能取得专利权。 

    (3) 其他文件的形式审查，包括与专利申请有关的其他手

续和文件是否符合专利法第十条第二款、第二十四条、第二十

九条、第三十条以及专利法实施条例第二条、第三条、第七条、

第十六条、第三十条、第三十一条、第三十二条第一款和第二

款、第三十三条、第三十四条、第三十七条、第四十七条、第

一百一十五条、第一百三十条、第一百五十条的规定。 

(4) 有关费用的审查，包括专利申请是否按照专利法实施

条例第一百二十二条、第一百二十四条、第一百二十八条、第

一百二十九条的规定缴纳了相关费用。 

 

2.审查原则 

初步审查程序中，审查员应当遵循以下审查原则。 

(1)保密原则 

审查员在专利申请的审批程序中，根据有关保密规定，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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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尚未公布、公告的专利申请文件和与专利申请有关的其他内

容，以及其他不适宜公开的信息负有保密责任。 

(2) 书面审查原则 

    审查员应当以申请人提交的书面文件为基础进行审查，审

查意见（包括补正通知）和审查结果应当以书面形式通知申请

人。初步审查程序中，原则上不进行会晤。 

    (3) 听证原则 

    审查员在作出驳回决定之前，应当将驳回所依据的事实、

理由和证据通知申请人，至少给申请人一次陈述意见和/或修

改申请文件的机会。审查员作出驳回决定时，驳回决定所依据

的事实、理由和证据，应当是已经通知过申请人的，不得包含

新的事实、理由和/或证据。 

    (4) 程序节约原则 

    在符合规定的情况下，审查员应当尽可能提高审查效率，

缩短审查过程。对于存在可以通过补正克服的缺陷的申请，审

查员应当进行全面审查，并尽可能在一次补正通知书中指出全

部缺陷。对于存在不可能通过补正克服的实质性缺陷的申请，

审查员可以不对申请文件和其他文件的形式缺陷进行审查，在

审查意见通知书中可以仅指出实质性缺陷。对于所有缺陷均可

以通过依职权修改克服的申请，审查员可以不发出补正通知

书。 

    除遵循以上原则外，审查员在作出视为未提出、视为撤

回、驳回等处分决定的同时，应当告知申请人可以启动的后续

程序。 

 

3.审查程序 

 

3.1 授予专利权通知 法 40 

实用新型专利申请经初步审查没有发现驳回理由的，审查

员应当作出授予实用新型专利权通知。能够授予专利权的实用

新型专利申请包括不需要补正就符合初步审查要求的专利申

请，以及经过补正符合初步审查要求的专利申请。 
授予专利权通知书除收件人信息、著录项目外，还应包括

授权所依据的文本和实用新型名称。审查员依职权修改的，还

应当写明依职权修改的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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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2 申请文件的补正 

初步审查中，对于申请文件存在可以通过补正克服的缺陷

的专利申请，审查员应当进行全面审查，并发出补正通知书。

经申请人补正后，申请文件仍然存在缺陷的，审查员应当再次

发出补正通知书。 

补正通知书除收件人信息、著录项目外，还应包括如下

内容： 

    (1) 指出补正通知书所针对的是申请人何时提交的何种

文件； 

    (2) 明确、具体地指出申请文件中存在的缺陷，并指出其

不符合专利法及其实施条例的有关条款； 

    (3) 明确、具体地说明审查员的倾向性意见和可能的建

议，使申请人能够理解审查员的意图； 

    (4) 指定申请人答复补正通知书的期限； 

    (5) 提示申请人补正时的文件种类和数量要求。  

 

3.3 明显实质性缺陷的处理 

初步审查中，对于申请文件存在不可能通过补正方式克服

的明显实质性缺陷的专利申请，审查员应当发出审查意见通

知书。      

审查意见通知书除收件人信息、著录项目外，还应包括如

下内容： 

    (1)指出审查意见通知书所针对的是申请人何时提交的何

种文件； 

    (2) 明确具体地指出申请文件中存在的缺陷，并指出其不

符合专利法及其实施条例的有关条款，对申请文件存在明显实

质性缺陷的事实进行分析； 

    (3) 说明审查员将根据专利法及其实施条例的有关规定准

备驳回专利申请的倾向性意见； 

(4) 指定申请人答复审查意见通知书的期限。 

 

3.4 通知书的答复 

申请人在收到补正通知书或者审查意见通知书后，应当在

指定的期限内补正或者陈述意见。申请人对专利申请进行补正

的，应当提交补正书和相应修改文件替换页。申请文件的修改

替换页和其他文件只需提交一份。对申请文件的修改，应当针

对通知书指出的缺陷进行修改。修改的内容不得超出申请日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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交的说明书和权利要求书记载的范围。 

申请人期满未答复的，审查员应当根据情况发出视为撤回

通知书或者其他通知书。申请人因正当理由难以在指定的期限

内作出答复的，可以提出延长期限请求。有关延长期限请求的

处理，适用本指南第五部分第七章第 4 节的规定。 

对于因不可抗拒事由或者因其他正当理由耽误期限而导致

专利申请被视为撤回的，申请人可以在规定的期限内向专利局

提出恢复权利的请求。有关恢复权利请求的处理，适用本指南

第五部分第七章第 6 节的规定。 

 

3.5 申请的驳回 

 

3.5.1 驳回条件 

申请文件存在不可能通过补正方式克服的明显实质性缺

陷，审查员发出审查意见通知书后，在指定的期限内申请人未

提出有说服力的意见陈述和/或证据，也未针对通知书指出的

缺陷进行修改，例如仅改变了错别字或改变了表述方式，审查

员可以作出驳回决定。如果是针对通知书指出的缺陷进行了修

改，即使所指出的缺陷仍然存在，也应当给申请人再次陈述和

/或修改文件的机会。对于此后再次修改涉及同类缺陷的，如

果修改后的申请文件仍然存在已通知过申请人的缺陷，审查员

可以作出驳回决定。 

申请文件存在可以通过补正方式克服的缺陷，审查员针对

该缺陷已发出过两次补正通知书，并且在指定的期限内经申请

人陈述意见或者补正后仍然没有消除的，审查员可以作出驳回

决定。 

 

3.5.2 驳回决定正文 

驳回决定正文包括案由、驳回的理由以及决定三个部分。 

(1)在案由部分，应当指明驳回决定所针对的申请文本，并

简述被驳回申请的审查过程。 

(2)在驳回的理由部分，应当详细论述驳回决定所依据的

事实、理由和证据，尤其应当注意下列各项要求: 

(i) 正确选用法律条款。当可以同时根据专利法及其实施

条例的不同条款驳回专利申请时，应当选择其中 为适合、占

主导地位的条款作为驳回的主要法律依据。驳回的法律依据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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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包含在专利法实施条例第四十六条所列的相关法律条款中。 

(ii) 以令人信服的事实、理由和证据作为驳回的依据，而

且对于这些事实、理由和证据的听证，已经符合驳回条件。 

(iii)经多次补正仍然存在缺陷而驳回专利申请的，应当明

确指出针对该缺陷已经发出过两次或两次以上补正通知书，并

且 后一次补正文件仍然存在该缺陷。 

(iv) 以专利法第二条第三款、第五条、第九条、第二十条

第一款、第二十二条第二款或第四款、第二十五条、第二十六

条第三款或第四款、第三十一条第一款、第三十三条或专利法

实施条例第四十五条第一款的规定为理由驳回专利申请的，应

当对申请文件中的明显实质性缺陷进行分析。 

审查员在驳回理由部分还应当对申请人的争辩意见进行简

要的评述。 

(3)在决定部分，应当明确指出该专利申请不符合专利法

及其实施条例的相应条款，并根据专利法实施条例第四十六条

第二款的规定作出驳回该专利申请的结论。 

在决定部分之后，审查员可以简要指出申请中存在的其他

缺陷。 
 

3.6 前置审查和复审后的处理 

因不符合专利法及其实施条例的规定，专利申请被驳回，

申请人对驳回决定不服的，可以在规定的期限内向专利复审委

员会提出复审请求。对复审请求的前置审查及复审后的处理，

参照本指南第二部分第八章第 8 节的规定。 

 

4.其他文件和相关手续的审查 

 

4.1 委托专利代理机构 

适用本部分第一章第 6.1 节的规定。 

 

4.2 要求优先权 

适用本部分第一章第 6.2 节的规定。 

 

4.3 不丧失新颖性的公开 

适用本部分第一章第 6.3 节的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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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4 撤回专利申请声明 

适用本部分第一章第 6.6 节的规定。 

  

4.5 著录项目变更 

适用本部分第一章第 6.7 节的规定。 

 

5. 根据专利法第五条和第二十五条的审查 

对实用新型专利申请是否明显属于专利法第五条、第二十

五条规定的不授予专利权的申请的审查，参照本指南第二部分

第一章第 3 节和第 4 节的规定。 

 

 6.根据专利法第二条第三款的审查 

根据专利法第二条第三款的规定，专利法所称实用新型，

是指对产品的形状、构造或者其结合所提出的适于实用的新的

技术方案。这是对可以获得专利保护的实用新型的一般性定

义，而不是判断新颖性、创造性、实用性的具体审查标准。 

 

6.1 实用新型专利只保护产品 

根据专利法第二条第三款的规定，实用新型专利只保护产

品。所述产品应当是经过产业方法制造的，有确定形状、构造

且占据一定空间的实体。 

    一切方法以及未经人工制造的自然存在的物品不属于实用

新型专利保护的客体。 

    上述方法包括产品的制造方法、使用方法、通讯方法、处

理方法、计算机程序以及将产品用于特定用途等。 

    例如，齿轮的制造方法、工作间的除尘方法或数据处理方

法，自然存在的雨花石等不属于实用新型专利保护的客体。 

    一项发明创造可能既包括对产品形状、构造的改进，也包

括对生产该产品的专用方法、工艺或构成该产品的材料本身等

方面的改进。但是实用新型专利仅保护针对产品形状、构造提

出的改进。 

应当注意的是： 

(1) 权利要求中可以使用已知方法的名称限定产品的形

状、构造，但不得包含方法的步骤、工艺条件等。例如，以焊

接、铆接等已知方法名称限定各部件连接关系的，不属于对方

法本身提出的改进。 

(2)如果权利要求中既包含形状、构造特征，又包含对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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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本身提出的改进，例如含有对产品制造方法、使用方法或计

算机程序进行限定的技术特征，则不属于实用新型专利保护的

客体。例如，一种木质牙签，主体形状为圆柱形，端部为圆锥

形，其特征在于：木质牙签加工成形后，浸泡于医用杀菌剂中

5~20 分钟，然后取出晾干。由于该权利要求包含了对方法本身

提出的改进，因而不属于实用新型专利保护的客体。 

 

6.2 产品的形状和/或构造 法 2.3 
根据专利法第二条第三款的规定，实用新型应当是针对产

品的形状和/或构造所提出的改进。 

 

6.2.1 产品的形状 

产品的形状是指产品所具有的、可以从外部观察到的确定

的空间形状。 

    对产品形状所提出的改进可以是对产品的三维形态所提

出的改进，例如对凸轮形状、刀具形状作出的改进；也可以是

对产品的二维形态所提出的改进，例如对型材的断面形状的改

进。  

    无确定形状的产品，例如气态、液态、粉末状、颗粒状的

物质或材料，其形状不能作为实用新型产品的形状特征。 

    应当注意的是: 

   (1) 不能以生物的或者自然形成的形状作为产品的形状特

征。例如，不能以植物盆景中植物生长所形成的形状作为产品

的形状特征，也不能以自然形成的假山形状作为产品的形状

特征。 

   (2) 不能以摆放、堆积等方法获得的非确定的形状作为产

品的形状特征。 

   (3) 允许产品中的某个技术特征为无确定形状的物质，如

气态、液态、粉末状、颗粒状物质，只要其在该产品中受该产

品结构特征的限制即可，例如，对温度计的形状构造所提出的

技术方案中允许写入无确定形状的酒精。 

   (4) 产品的形状可以是在某种特定情况下所具有的确定的

空间形状。例如，具有新颖形状的冰杯、降落伞等。又如，一

种用于钢带运输和存放的钢带包装壳，由内钢圈、外钢圈、捆

带、外护板以及防水复合纸等构成，若其各部分按照技术方案

所确定的相互关系将钢带包装起来后形成确定的空间形状，这

样的空间形状不具有任意性，则钢带包装壳属于实用新型专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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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护的客体。 

 

6.2.2 产品的构造 法 2.3 
    产品的构造是指产品的各个组成部分的安排、组织和相互

关系。 

    产品的构造可以是机械构造，也可以是线路构造。机械构

造是指构成产品的零部件的相对位置关系、连接关系和必要的

机械配合关系等；线路构造是指构成产品的元器件之间的确定

的连接关系。 

    复合层可以认为是产品的构造，产品的渗碳层、氧化层等

属于复合层结构。  

    物质的分子结构、组分、金相结构等不属于实用新型专利

给予保护的产品的构造。例如，仅改变焊条药皮组分的电焊条

不属于实用新型专利保护的客体。 

    应当注意的是： 

    （1）权利要求中可以包含已知材料的名称，即可以将现

有技术中的已知材料应用于具有形状、构造的产品上，例如复

合木地板、塑料杯、记忆合金制成的心脏导管支架等，不属于

对材料本身提出的改进。 

（2）如果权利要求中既包含形状、构造特征，又包含对材

料本身提出的改进，则不属于实用新型专利保护的客体。例如，

一种菱形药片，其特征在于，该药片是由 20%的 A 组分、40%

的 B 组分及 40%的 C 组分构成的。由于该权利要求包含了对材

料本身提出的改进，因而不属于实用新型专利保护的客体。 

 

6.3 技术方案 法 2.3 
    专利法第二条第三款所述的技术方案，是指对要解决的技

术问题所采取的利用了自然规律的技术手段的集合。技术手段

通常是由技术特征来体现的。 

未采用技术手段解决技术问题，以获得符合自然规律的技

术效果的方案，不属于实用新型专利保护的客体。 

产品的形状以及表面的图案、色彩或者其结合的新方案，

没有解决技术问题的，不属于实用新型专利保护的客体。产品

表面的文字、符号、图表或者其结合的新方案，不属于实用新

型专利保护的客体。例如：仅改变按键表面文字、符号的计算

机或手机键盘；以十二生肖形状为装饰的开罐刀；仅以表面图

案设计为区别特征的棋类、牌类，如古诗扑克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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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申请文件的审查 

 

7.1 请 求 书 

    适用本部分第一章第 4.1 节的规定。 

                

7.2 说 明 书 

初步审查中，对说明书是否明显不符合专利法第二十六条

第三款以及专利法实施条例第十八条的规定进行审查。涉及专

利法第二十六条第三款的审查，参照本指南第二部分第二章第

2.1 节的规定。 

说明书的审查包括下述内容： 

(1) 说明书应当对实用新型作出清楚、完整的说明，以所

属技术领域的技术人员能够实现为准；所属技术领域的技术人

员能够实现，是指所属技术领域的技术人员按照说明书记载的

内容，就能够实现该实用新型的技术方案，解决其技术问题，

并且产生预期的技术效果。 

法 26.3 

(2) 说明书应当写明实用新型的名称，该名称应当与请求

书中的名称一致，说明书还应当包括技术领域、背景技术、实

用新型内容、附图说明和具体实施方式等五个部分，并且在每

个部分前面写明标题。 

条例 18.1 及.2 

 

 

条例 18.1 (3) 

 

 

 

 

 

条例 18.1 (4) 

 

(3) 说明书中实用新型内容部分应当描述实用新型所要解

决的技术问题、解决其技术问题所采用的技术方案、对照背景

技术写明实用新型的有益效果，并且所要解决的技术问题、所

采用的技术方案和有益效果应当相互适应，不得出现相互矛盾

或不相关联的情形。 

(4)说明书中记载的实用新型内容应当与权利要求所限定

的相应技术方案的表述相一致。 

(5)说明书中应当写明各幅附图的图名，并且对图示的内

容作简要说明。附图不止一幅的，应当对所有附图作出图面

说明。            

(6)说明书中具体实施方式部分至少应给出一个实现该实

用新型的优选方式，并且应当对照附图进行说明。 

条例 18.3 

条例 18.1 (5) 

 
(7)说明书应当用词规范、语句清楚，用技术术语准确地

表达实用新型的技术方案，并不得使用“如权利要求……所述

的……”一类的引用语，也不得使用商业性宣传用语及贬低他

人或者他人产品的词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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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说明书文字部分可以有化学式、数学式或者表格，但

不得有插图，包括流程图、方框图、曲线图、相图等，它们只

可以作为说明书的附图。 

(9) 说明书文字部分写有附图说明但说明书缺少相应附图

的，应当通知申请人取消说明书文字部分的附图说明，或者在

指定的期限内补交相应附图。申请人补交附图的，以向专利局

提交附图之日为申请日，审查员应当发出重新确定申请日通知

书。申请人取消相应附图说明的，保留原申请日。 

条例 41 

  (10)说明书应当用阿拉伯数字顺序编写页码。 

 条例 2.2 

7.3 说明书附图 

附图是说明书的一个组成部分。附图的作用在于用图形补充

说明书文字部分的描述，使人能够直观地、形象地理解实用新

型的每个技术特征和整体技术方案。因此，说明书附图应该清

楚地反映实用新型的内容。 

根据专利法实施条例第十九条的规定对说明书附图进行审

查。说明书附图的审查包括下述内容：                      

(1) 附图不得使用工程蓝图、照片。 

(2) 附图应当使用包括计算机在内的制图工具绘制，线条

应当均匀清晰，并不得着色和涂改；附图的周围不得有与

图无关的框线。              

条例 2.2 

 

(3) 附图应当用阿拉伯数字顺序编号，用图 1、图 2 等表

示，并应当标注在相应附图的正下方。 
条例 19.1 
 

(4) 附图应当尽量竖向绘制在图纸上，彼此明显分开。当

零件横向尺寸明显大于竖向尺寸必须水平布置时，应当将附图

的顶部置于图纸的左边。一页图纸上有两幅以上的附图，且有

一幅已经水平布置时，该页上其他附图也应当水平布置。 

(5)附图的大小及清晰度，应当保证在该图缩小到三分之

二时仍能清晰地分辨出图中的各个细节。            
 

(6)一件专利申请有多幅附图时，在用于表示同一实施方

式的各附图中，表示同一组成部分（同一技术特征或者同一对

象）的附图标记应当一致。说明书中与附图中使用的相同的附

图标记应当表示同一组成部分。说明书文字部分中未提及的附

图标记不得在附图中出现，附图中未出现的附图标记也不得在

说明书文字部分中提及。 

条例 19.2 

(7)附图中除必需的词语外，不得含有其他的注释；词语

应当使用中文，必要时，可以在其后的括号里注明原文。 

 54



实用新型专利申请的初步审查 审查指南第一部分第二章                                                      

    (8)结构框图、逻辑框图、工艺流程图应当在其框内给出

必要的文字和符号。 

(9)同一幅附图中应当采用相同比例绘制，为清楚显示其中

某一组成部分时可增加一幅局部放大图。 

（10）说明书附图中应当有表示要求保护的产品的形状、构

造或者其结合的附图，不得仅有表示现有技术的附图，或者不

得仅有表示产品效果、性能的附图，例如温度变化曲线图等。 

条例 19.4 

条例 2.2 

 

(11)说明书附图应当用阿拉伯数字顺序编写页码。 

 

7.4 权利要求书                   

初步审查中，对权利要求书是否明显不符合专利法第二十

六条第四款以及专利法实施条例第二十条至第二十三条的规定

进行审查。涉及专利法第二十六条第四款的审查，参照本指南

第二部分第二章第 3.2 节的规定。 

权利要求书的审查包括下述内容： 

  (1)权利要求书应当以说明书为依据，清楚、简要地限定

要求专利保护的范围。 
法 26.4 

条例 20.1  

 

    (2)权利要求书应当记载实用新型的技术特征。 

(3)独立权利要求应当从整体上反映实用新型的技术方案；

除必须用其他方式表达的以外，独立权利要求应当包括前序部

分和特征部分，前序部分应写明要求保护的实用新型技术方案

的主题名称和实用新型主题与 接近的现有技术共有的必要技

术特征，特征部分使用“其特征是……”或者类似的用语，写

明实用新型区别于 接近的现有技术的技术特征。 

条例 21.2 及

22.1 

 

条例 21.3

及 23.1  

 

 

条例 22.3 

 
法 26.4 
      
条例 20.1  

(4) 从属权利要求应当用附加技术特征，对引用的权利要

求作进一步的限定，其撰写应当包括引用部分和限定部分，引

用部分写明引用的权利要求的编号及与独立权利要求一致的主

题名称，限定部分写明实用新型附加的技术特征。 

(5) 一项实用新型应当只有一个独立权利要求，并应写在

同一项实用新型的从属权利要求之前。 

(6) 在权利要求中作出记载但未记载在说明书中的内容应

当补入说明书中。 

(7) 权利要求中不得包含不产生技术效果的特征。 

  (8) 权利要求中不得含有用图形表达的技术特征。 

 
法 26.4           

  
 (9) 权利要求中应当尽量避免使用功能或者效果特征来限法 26.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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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实用新型，特征部分不得单纯描述实用新型功能，只有在某

一技术特征无法用结构特征来限定，或者技术特征用结构特征

限定不如用功能或者效果特征来限定更为恰当，而且该功能或

者效果在说明书中有充分说明时，使用功能或者效果特征来限

定实用新型才可能是允许的。 

    (10) 权利要求中不得使用技术概念模糊或含义不确定的用

语。 

 (11) 权利要求中不得使用与技术方案的内容无关的词句，

例如“请求保护该专利的生产、销售权”等，也不得使用商业

性宣传用语及贬低他人或者他人产品的词句。 

   此外，权利要求书还应当符合下列形式要求： 

    (1)每一项权利要求仅允许在权利要求的结尾处使用句号；

一项权利要求可以用一个自然段表述，也可以在一个自然段中

分行或者分小段表述，分行和分小段处只可用分号或逗号，必

要时可在分行或小段前给出其排序的序号。 

    (2) 权利要求书不得加标题。 

  (3) 权利要求书中有几项权利要求的，应当用阿拉伯数字

顺序编号。 
条例 20.2  

条例 20.3  

 

条例 20.4   

 

 

 

条例 23.2  

  (4) 权利要求中可以有化学式或者数学式，但不得有插图，

通常也不得有表格。除绝对必要外，不得使用“如说明书……

部分所述”或者“如图……所示”的用语。 

(5) 权利要求中的技术特征可以引用说明书附图中相应的

标记，以帮助理解权利要求所记载的技术方案。但是，这些标

记应当用括号括起来，并放在相应的技术特征后面，权利要求

中使用的附图标记，应当与说明书附图标记一致。 

(6) 从属权利要求只能引用在前的权利要求。引用两项以

上权利要求的多项从属权利要求只能以择一方式引用在前的权

利要求，并不得作为被另一项多项从属权利要求引用的基础，

即在后的多项从属权利要求不得引用在前的多项从属权利要

求。 

条例 23.2  

            

(7)权利要求书应当用阿拉伯数字顺序编写页码。 条例 2.2 

  

7.5 说明书摘要 

根据专利法实施条例第二十四条的规定，对说明书摘要进

行审查。说明书摘要的审查包括下述内容： 

(1) 摘要应当写明实用新型的名称和所属的技术领域，清

楚反映所要解决的技术问题，解决该问题的技术方案的要点以
条例 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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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主要用途，尤其应当写明反映该实用新型相对于背景技术在

形状和构造上作出改进的技术特征，不得写成广告或者单纯功

能性的产品介绍。 

(2) 摘要不得用实用新型名称作为标题。 

        (3) 摘要可以有化学式或数学式。 

    (4) 摘要文字部分（包括标点符号）不得超过 300 个字。 条例 24.2 
    (5)说明书摘要应当有摘要附图，申请人应当提交一幅从

说明书附图中选出的能够反映技术方案的附图作为摘要附图。 

 

7.6 申请文件出版条件的格式审查 条例 2.2 
适用本部分第一章第 4.6 节的规定。 

 

8.根据专利法第三十三条的审查 法 33 
    根据专利法第三十三条的规定，申请人可以对其实用新型 

专利申请文件进行修改，但是，对申请文件的修改不得超出原

说明书和权利要求书记载的范围。 

    如果申请人对申请文件进行修改时，加入了所属技术领域

的技术人员不能从原说明书和权利要求书中直接地、毫无疑义

地确定的内容，这样的修改被认为超出了原说明书和权利要求

书记载的范围。 

申请人从申请中删除某个或者某些特征，也有可能导致超

出原说明书和权利要求书记载的范围。 

    说明书中补入原权利要求书中记载而原说明书中没有描述

过的技术特征，并作了扩大其内容的描述的，被认为修改超出

了原说明书和权利要求书记载的范围。 

    说明书中补入原说明书和权利要求书中没有记载的技术特

征并且借助原说明书附图表示的内容不能毫无疑义地确定的，

被认为修改超出了原说明书和权利要求书记载的范围。 

    应当注意的是： 

    (1) 对明显错误的更正，不能被认为超出了原说明书和权

利要求书记载的范围。所谓明显错误，是指不正确的内容可以

从原说明书、权利要求书的上下文中清楚的判断出来，没有作

其他解释或者修改的可能。 

(2) 对于附图中明显可见并有唯一解释的结构，允许补入

说明书并写入权利要求书中。 

根据专利法实施条例第五十二条的规定，申请人可以自申

请日起两个月内对实用新型专利申请文件主动提出修改。此
条例 52.2 及.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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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申请人在收到专利局的审查意见通知书或者补正通知书

后，应当针对通知书指出的缺陷进行修改。 

 

8.1 申请人主动修改 条例 52.2 
    对于申请人的主动修改，审查员应当首先核对提出修改的

日期是否在自申请日起两个月内。对于超过两个月的修改，如

果修改的文件消除了原申请文件存在的缺陷，并且具有被授权

的前景，则该修改文件可以接受。对于不予接受的修改文件，

审查员应当发出视为未提出通知书。 

对于在两个月内提出的主动修改，审查员应当审查其修改

是否超出原说明书和权利要求书记载的范围。修改超出原说明

书和权利要求书记载的范围的，审查员应当发出审查意见通知

书，通知申请人该修改不符合专利法第三十三条的规定。申请

人陈述意见或补正后仍然不符合规定的，审查员可以根据专利

法第三十三条和专利法实施条例第四十六条的规定作出驳回

决定。 

 

8.2 针对通知书指出的缺陷进行修改 条例 52.3 
对于为克服审查员指出的缺陷而进行的修改，审查员应当

审查该修改是否超出原说明书和权利要求书记载的范围以及

是否针对通知书指出的缺陷进行修改。如果申请人提交的修改

文件包含有并非针对通知书所指出的缺陷作出的修改，审查员

可以发出通知书，说明不接受该修改文本的理由，要求申请人

在指定期限内提交符合专利法实施条例第五十二条第三款规

定的修改文本，同时应当指出，如果申请人再次提交的修改文

本仍然不符合专利法实施条例第五十二条第三款规定的，审查

员将针对修改前的文本继续审查，如作出授权或驳回决定。 

如果申请人提交的修改文件超出了原说明书和权利要求书

记载的范围的，审查员应当发出审查意见通知书，通知申请人

该修改不符合专利法第三十三条的规定。申请人陈述意见或补

正后仍然不符合规定的，审查员可以根据专利法第三十三条和

专利法实施条例第四十六条的规定作出驳回决定。 

 

8.3 审查员依职权修改 条例 52.4 
审查员在作出授予实用新型专利权通知前，可以对申请文

件中文字和符号的明显错误依职权进行修改。依职权修改的内

容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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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请求书方面：修改申请人地址或联系人地址中漏写、错

写或者重复填写的省（自治区、直辖市）、市、邮政编码等信

息。 

(2)说明书方面：修改明显不适当的实用新型名称和/或

所属技术领域；改正错别字、错误的符号、标记等；修改明显

不规范的用语；增补说明书各部分所遗漏的标题；删除附图中

不必要的文字说明等。 

(3)权利要求书方面：改正错别字、错误的标点符号、错

误的附图标记、附图标记增加括号。但是，可能引起保护范围

变化的修改，不属于依职权修改的范围。 

    (4)摘要方面：修改摘要中不适当的内容及明显的错误，

指定摘要附图。 

     审查员依职权修改的内容，应当在文档中记载并通知申

请人。 

  

9. 根据专利法第三十一条第一款的审查 

    根据专利法第三十一条第一款以及专利法实施条例第三十

五条的规定对实用新型专利申请明显缺乏单一性的缺陷进行审

查。单一性的审查参照本指南第二部分第六章第 2 节的规定。

在实用新型的初步审查中，确定特定技术特征时所依据的现有

技术一般是指申请文件中所描述的背景技术。 

 

10. 根据专利法实施条例第四十五条的审查 

根据专利法实施条例第四十四条和第四十五条的规定对实

用新型分案申请进行审查。分案申请的审查适用本部分第一章

第 5.1 节的规定，同时参照本指南第二部分第六章第 3 节的

规定。 

 

11. 根据专利法第二十二条第二款的审查 

  初步审查中，审查员一般不通过检索来判断实用新型是否

属于现有技术。审查员可以根据未经其检索获得的有关现有技

术或抵触申请的信息判断实用新型是否明显不具备新颖性。 

但是，实用新型涉及非正常申请的，例如明显抄袭现有技

术或者属于内容明显实质相同的专利申请重复提交，审查员应

当根据检索获得的对比文件或者其他途径获得的信息判断实

用新型是否明显不具备新颖性。 

有关新颖性的审查参照本指南第二部分第三章的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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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根据专利法第二十二条第四款的审查 

     初步审查中，实用性是指所申请的产品必须能够在产业中

制造和应用，而且该产品应当具备积极、有益的效果。 

有关实用性的审查参照本指南第二部分第五章的规定。 

 

13.根据专利法第九条的审查 

    初步审查中，对于实用新型专利申请依照专利法第九条的

规定是否能取得专利权，一般不通过检索进行审查。但审查员

已经得知有申请人就同样的发明创造在同日申请了专利的，应

当进行审查。 

在初步审查中，不允许申请人通过放弃已有专利权的方式

来避免重复授权。 

对同样的发明创造的处理，参照本指南第二部分第三章第

6 节的规定。 

 

14.根据专利法第二十条第一款的审查 

根据专利法第二十条第一款的规定，申请人将在中国完成

的实用新型向外国申请专利的，应当事先报经专利局进行保密

审查。对于实用新型专利申请不符合上述规定的，审查员应当

发出审查意见通知书。申请人陈述意见或修改后仍然不符合规

定的，审查员可以根据专利法第二十条第一款和专利法实施条

例第四十六条的规定作出驳回决定。 

 

15.进入国家阶段的国际申请的审查 

     本节仅对进入国家阶段要求获得实用新型专利保护的国

际申请（除特别说明外，以下简称“国际申请”）的特殊问题

作出说明和规定，与国家申请相同的问题，适用本章其他规定。 

 

15.1 审查依据文本的确认 

 

15.1.1 申请人的请求 

在进入国家阶段时，国际申请的申请人需要在进入国家阶

段的书面声明(以下简称进入声明)中确认其希望专利局依据

的审查文本。 

国际申请国家阶段的审查，应当按申请人的请求，依据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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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书面声明中确认的文本以及随后提交的符合有关规定的文

本进行。 

 

15.1.2 审查依据的文本 

 作为审查基础的文本可能包括： 

(1) 对于以中文作出国际公布的国际申请，原始提交的国

际申请；对于使用外文公布的国际申请，原始提交的国际申

请的中文译文。 

(2) 对于以中文作出国际公布的国际申请，根据专利合作

条约第 19 条提交的修改的权利要求书；对于使用外文公布的

国际申请，根据专利合作条约第 19 条提交的修改的权利要求

书的中文译文。 

(3) 对于以中文作出国际公布的国际申请，根据专利合作

条约第 34 条提交的修改的权利要求书、说明书和附图；对于

使用外文公布的国际申请，根据专利合作条约第 34 条提交的

修改的权利要求书、说明书和附图的中文译文。 

(4) 根据专利法实施条例第四十六条和/或第一百三十六

条提交的补正文本。 

(5) 根据专利法实施条例第一百四十三条第一款提交的

修改文本。 

根据专利合作条约第 28 条或第 41 条提交修改的权利要

求书、说明书和附图应当符合专利法实施条例第一百四十三

条第一款的规定。 

作为审查基础的文本以审查基础声明中指明的为准。审

查基础声明包括：进入国家阶段时在进入声明规定栏目中的

指明，以及进入国家阶段之后在规定期限内以补充声明的形

式对审查基础的补充指明。后者是对前者的补充和修正。 

如果申请人在进入声明中指明申请文件中含有援引加入

的项目或者部分且申请人同意修改相对于中国的国际申请

日，则应当将援引加入的项目或者部分视为原始提交的申请

文件的一部分。 

对于国际阶段的修改文件，进入国家阶段未指明作为审查

基础的，或者未按规定提交中文译文的，不作为审查的基础。 

 

15.1.3 原始提交的国际申请文件的法律效力     

对于以外文公布的国际申请，针对其中文译文进行审查，

一般不需核对原文；但是原始提交的国际申请文件具有法律

 61



审查指南第一部分第二章 实用新型专利申请的初步审查                                                      

效力，作为申请文件修改的法律依据。 

对于国际申请，专利法第三十三条所说的原说明书和权

利要求书是指原始提交的国际申请的说明书、权利要求书和

附图。 

 

15.2 审查要求 

                  

15.2.1 申请文件的审查 

申请文件的形式或内容，适用专利法及其实施条例和审

查指南的规定，但上述规定与专利合作条约及其实施细则的

规定冲突的，以专利合作条约及其实施细则的规定为准。 

(1)对于实用新型名称在没有多余词汇的情况下，审查员

不得以不符合本指南第一部分第一章第 4.1.1 节关于名称字

数的规定为理由要求申请人修改或者依职权修改。 

(2)在没有多余词句的情况下，审查员不得以不符合专利

法实施条例第二十四条第二款关于摘要字数的规定为理由要

求申请人修改或依职权修改。 

(3)审查员不得以不符合专利法实施条例第十八条第一

款和第二款关于说明书的撰写方式、顺序和小标题的规定为

理由要求申请人修改或依职权修改。 

                  

 15.2.2 修改是否超范围的审查 

对于国际申请，原始提交的国际申请文件是申请文件修

改的依据，即专利法第三十三条所说的原说明书和权利要求

书是指原始提交的国际申请的说明书、权利要求书和附图。 

在审查过程中，如果审查员依据原始提交的国际申请文

件发现作为审查基础的申请文本中实际存在援引加入的项目

或部分，而申请人未在进入声明中指明申请文件含有援引加

入项目或部分的，则应当指出该文本不符合专利法第三十三

条的规定。申请人不能再通过请求修改相对于中国的国际申

请日的方式保留援引加入的项目或部分，而应当删除上述内

容。 

 

15.2.3 在先申请是在中国提出 

进入国家阶段的国际申请要求的是在中国提出的在先申

请的优先权，或者要求的是已经进入中国国家阶段的在先国

际申请的优先权，则可能造成重复授权。对于由此可能造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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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复授权的情况，适用本章第 13 节的规定。 

需要注意的是，如果出现“视为未要求优先权”的情况，

则在先申请可能成为破坏该国际申请的新颖性的现有技术或

抵触申请。 

 

15.2.4 改正译文错误 

根据专利法实施条例第一百四十四条的规定，在专利局

作好公告实用新型专利权的准备工作之前，申请人发现提交

的说明书、权利要求书或者附图的文字的中文译文存在错误，

可以提出改正请求。申请人改正译文错误的，应当提出书面

请求并缴纳规定的改正译文错误手续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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